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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政服发〔2023〕7号

关于明确部门职责建立工程招投标

集中监管机制的若干意见

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绍兴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办法》（绍政

办发〔2023〕4号），进一步推进工程招投标领域的依法治理

工作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按照“集中监管、部门协同、强化监

督”的原则，建立我市工程招投标集中监管机制，对进入市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相关市级部门（单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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